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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菲菱科思 股票代码 30119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玉 刘焕明

电话 0755-23508348 0755-23508348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高新开发区建

安路德的工业园 A�栋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高新开发区建

安路德的工业园 A�栋

电子信箱 IR@phoenixcompany.cn IR@phoenixcompany.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721,615,283.68 823,699,810.80 -1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883,729.47 76,312,577.25 -7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2,101,686.66 68,573,938.08 -82.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0,379,886.49 267,995,807.22 -115.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1.10 -70.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1.10 -70.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 4.47% -3.2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570,979,158.86 2,315,506,877.34 1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37,599,545.74 1,718,991,125.36 -4.7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2,99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陈龙发

境内自然

人

32.08% 22,242,090.00 22,242,090 不适用 0

陈曦

境外自然

人

17.76% 12,315,810.00 0 不适用 0

高国亮

境内自然

人

4.87% 3,380,000.00 0 不适用 0

陈美玲

境内自然

人

3.23% 2,241,200.00 0 不适用 0

深圳市远

致瑞信股

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

司－深圳

市远致华

信新兴产

业股权投

资基金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

伙）

其他 2.18% 1,515,051.00 0 不适用 0

舒姗

境内自然

人

1.50% 1,040,000.00 1,040,000 不适用 0

刘雪英

境内自然

人

1.50% 1,040,000.00 0 不适用 0

陈燕

境内自然

人

1.09% 755,030.00 0 不适用 0

罗永民

境内自然

人

0.49% 336,400.00 0 不适用 0

翟东卿

境内自然

人

0.34% 235,560.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陈美玲与陈曦系姑侄关系；陈美玲与舒姗系母女关系；陈曦与舒姗系表姐妹关系；高国亮与刘雪英

系夫妻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无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 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6�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2025� 年 1� 月 16� 日召开了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

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监事

会股东代表监事，与公司2024�年12�月25�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一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

司第四届监事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顺利完成。2025�年 1�月 16�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公司董事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召集人）；公司监事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监事会主席；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负

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12� 月 27� 日、2025� 年 1� 月 16� 日在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 公司于2025�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2025�

年 5�月 20�日 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5�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决定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9� 日、2025� 年 5

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22）、《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相关公告。

（三） 公司于2025�年 4�月 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2025� 年

5�月 20�日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以公

司 2024�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69,342,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 元（含

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69,342,000.0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2024年度不送红股，

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公司以扣除回购证券专

户上已回购股份 454,300� 股后的股数 68,887,7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68,887,700.0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2024年度不送

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公司已于2025�年 6�月 12�日完成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 年4月 29日、2025� 年6� 月6�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8）相关公告。

（四）公司于2025�年 4�月 28�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

回购的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为不低于

人民币 3,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60.26� 元/股

(含)。 本次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的回购股份实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

日起 12�个月内，其中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股份出售的情况）的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 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于 2025�年 6�月 12�日实施

完成， 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160.26�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159.27�元/股（含），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 2025� 年 6� 月

12�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截至2025�年 6�月 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

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454,3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0.66� %，最高成交价为 79.99� 元/股，最低

成交价为74.03� 元/股， 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34,382,590.35� 元 （不含交易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9� 日、2025� 年 4� 月 30� 日、2025� 年 6� 月 6� 日、2025� 年 7� 月 1�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5-031）、《关于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和回购股份数量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301191� � � �证券简称：菲菱科思 公告编号：2025-057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8

月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至全体董事， 会议定于2025年8月19日上午十点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龙发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5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5

名，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3名，为独立董事夏永先生及游林儒先生、董事储昭立先生。 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和认真审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

案》

董事会认为：《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深圳市菲菱科思通

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等的相关

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的实际经营情况。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

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301191� � � � �证券简称：菲菱科思 公告编号：2025-060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

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

2025年8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广大的

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软控股份 股票代码 00207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垚 孙志慧

办公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郑州路43号 山东省青岛市郑州路43号

电话 0532-84012387 0532-84012387

电子信箱 zhangyao@mesnac.com sunzh@mesnac.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3,880,661,277.40 3,225,052,250.95 20.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6,208,636.93 191,979,291.47 -23.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30,529,388.93 165,621,451.80 -21.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2,021,645.07 257,413,216.57 -60.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34 0.1896 -24.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59 0.1983 -26.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7% 3.62% -1.1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0,093,993,777.76 18,614,173,564.04 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012,156,401.46 5,938,152,668.86 1.2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9,38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袁仲雪 境内自然人 14.25% 145,308,486 0 质押 115,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26% 33,254,500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38% 24,283,813 0 不适用 0

青岛高等学校技术装备服务总部 国有法人 2.05% 20,890,236 0 冻结 16,200,000

吕强 境内自然人 1.18% 12,023,174 0 不适用 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6% 10,846,600 0 不适用 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5% 10,695,533 0 不适用 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5% 10,681,500 0 不适用 0

黄晔 境内自然人 1.01% 10,315,400 0 不适用 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9% 10,071,9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以上股东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吕强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7,309,974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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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投资种类：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中低风险、稳健型的理财产品。

2．投资金额：不超过150,000万元人民币（含本数），上述资金额度在董事会决议有效期内可滚动使

用。

3．特别风险提示：软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

量地投资理财产品，但仍不排除该投资的收益受到市场波动、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等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投资目的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投资项目建设正常运作的情况下，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

性好、中低风险、稳健型的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增加公司收益。

2、投资额度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150,000万元人民币（含本数）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期限内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

（含前述投资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不应超过上述投资额度。

3、投资品种

投资的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中低风险、稳健型的理财产品。

4、投资期限

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5、资金来源

公司用于投资理财产品的资金均为公司自有资金。

6、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

格的理财产品发行主体、明确理财金额、期间、选择理财产品品种、双方的权利义务、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8月1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50,000万元人民币（含本数）自有资金投资安

全性高、流动性好、中低风险、稳健型的理财产品，相关决议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上述资金

额度在董事会决议有效期内可滚动使用，期限内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含前述投资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相

关金额）不超过上述投资额度。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该额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

件。

本次交易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的情形，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已经董事会审批

的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含本次）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无需股东会审议。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

1、投资风险

（1）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中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

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介入，因此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4）如果公司产生流动性需求，可能面临投资产品不能随时变现、持有期与资金需求日不匹配的流动性

风险。 单期产品投资期限内允许赎回的，若发生巨额赎回，公司可能面临不能及时赎回投资产品的风险。

2、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风险控制措施如下

（1）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坚持规范运作，有效防范风险。

（2）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信誉好、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的发行机构；严格筛选发行产品，选择中低风

险类产品。

（3）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在该额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具体实施部门要及

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

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4）董事会应当对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独立董事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

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四、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运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所需流动资金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

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2、通过适度的理财产品投资，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

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五、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公司购买的理财符合金融工具准则中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标准，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到期赎回的本金计入资产负债表中的货币资金，理财收益计

入投资收益，具体会计核算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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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5年8月8日以邮件方式发出通

知，于2025年8月18日上午9点30分在公司研发大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所有董事均现场出席。 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官炳政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软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

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

公司审计委员会已审议通过此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公司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6,208,636.93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0元，提取

任意公积金0元， 弥补亏损0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可供分配的利润为2,274,142,

200.62元，母公司财务报表中可供分配的利润为2,150,128,385.94元。 根据利润分配应以合并报表、母公司

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孰低的原则，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2,150,128,385.94元。

根据《公司章程》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拟进行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具体分配方案

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0元(含

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以2025年8月10日总股本1,019,490,531进行测算，本次预计

共派发现金红利50,974,526.55元（含税）。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权益分派实施股权登记日期间，因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等原因导致公司可

参与权益分派的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公司将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公司审计委员会已审议通过此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3、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150,000万元人民币（含本数）自有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中低风险、稳健型

的理财产品，相关决议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上述资金额度在董事会决议有效期内可

滚动使用。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该额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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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审议程序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1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本次利润分配已获2025年5月19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

授权，无需通过股东会审议。

具体分配方案如下：

二、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基本情况

1、分配基准：2025年半年度

2、公司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6,208,636.93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0元，提

取任意公积金0元，弥补亏损0元，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可供分配的利润为2,274,142,

200.62元，母公司财务报表中可供分配的利润为2,150,128,385.94元。 根据利润分配应以合并报表、母公司

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孰低的原则，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2,150,128,385.94元。

3、根据《公司章程》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拟进行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具体分配方案

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0元(含

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以2025年8月10日总股本1,019,490,531进行测算，本次预计

共派发现金红利50,974,526.55元（含税）。

4、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权益分派实施股权登记日期间，因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等原因导致公司

可参与权益分派的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公司将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三、现金分红方案合理性说明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中有关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充分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

经营模式、盈利水平、偿债能力、资金需求和股东投资回报等因素，与公司的成长性相匹配，不会对公司每股

收益、现金流状况及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与所处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不存在重大差异，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20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胜利股份 股票代码 00040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 名 杜以宏 宋文臻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港兴三路北段济南药谷1号楼B座32层

电 话 (0531)86920495��88725687

电子信箱 sd000407@sina.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158,284,815.85

2,194,354,

183.07

-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8,442,642.31 82,062,848.49 7.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88,153,893.06 73,746,170.07 19.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7,172,498.75 -124,776,815.42 -9.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05 0.0932 7.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05 0.0932 7.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6 2.83 上升0.13个百分点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6,263,214,786.38

6,647,046,

354.46

-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14,813,432.71

2,958,035,

331.45

1.9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45,25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油燃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16 195,027,219 -- 质押

177,000,

000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

险产品

基金、理财产品等 5.22 45,939,641 -- 不适用 --

山东胜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0 26,386,314 -- 不适用 --

无锡亿利大机械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2 9,837,600 -- 不适用 --

夏重阳 境内自然人 0.89 7,830,000 -- 不适用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保

诚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基金、理财产品等 0.87 7,648,000 -- 不适用 --

山东普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0 5,295,200 -- 不适用 --

车书良 境内自然人 0.37 3,235,752 -- 不适用 --

郑金权 境内自然人 0.36 3,149,473 -- 不适用 --

赵波 境内自然人 0.32 2,813,000 -- 不适用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2021年8月10日，山东胜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中油燃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具了《表决权

委托书》，山东胜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本公司61,500,000股股份转让给中油燃气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同时将剩余持有的本公司26,386,31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00%）的

表决权无条件、不可撤销、不可变更地委托给中油燃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行使。 根据监管要

求，在表决权委托生效期间，中油燃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胜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因本

次表决权委托事项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此外，本公司未知报告期内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

报告期，公司前10名股东中，股东“车书良”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持有1,970,100股，通过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1,265,652股，合计持有3,

235,752股；股东“郑金权”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持有2,372,973股，通过“上海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776,500股，合计持有3,149,473股。

（1）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1）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2）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5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公司以战略目标为引领，以风险防控为底线，以提质增效为

主线，以“增三收、控三费、治三损、强三基” 为抓手，稳定主业发展，打造第二增长曲线，全力推动经营质效跃

升。 公司整体经营呈现“稳中提质、质中增效” 的态势，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2025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58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8,844.26万元。 报告期公司主

营产业清洁能源业务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同时受参股公司投资收益增加等影响，公司归母净利润较上年同期

保持增长。

1．上半年工作回顾

（1）经营质效实现双提升。公司通过高质量市场开发，资源创新成本优化，降低工程物资采购成本，持续

推进推顺价工作，严控各类管理费用，充分利用各项政策支持，打造第二增长曲线，探索新的利润增长点等，

公司可持续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进一步提高。

（2）基础管理工作进一步夯实。 一是全力推进公司重点工程项目建设，重点工程奋力攻坚，公司发展基

础持续夯实。 二是持续加强公司制度体系建设，制定发布《内控管理手册》《舆情管理制度》等，公司规范化

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三是加强三基建设，加大培训力度，通过开展安全、计量、营销与资源、增值业务、信息

化等专项培训，管理能力持续提升。 四是坚持“精简高效” 原则，推进组织机构变革及人才梯队优化，有效激

发组织活力，组织效能进一步提升。

（3）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工作扎实推进。 一是加强存货、应收账款、资金日常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调

整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优化债务结构，公司融资降本增效成果显著。 二是细化投资计划审核标准，强化

投资经济性评估，加大投资管理考核力度，投资管理精细化管控取得良好效果。三是通过优质股权合作、低效

资产盘活处置、“一企一策” 治理亏损等方式，助推资产效能提升。 四是以价值为导向，聚焦数智化平台建设

与流程优化，通过积极推进管理驾驶舱系统建设、采购云系统及OA系统等重点系统升级，完善数智化建设，

为公司未来高效运行奠定基础。

（4）公司治理方面，公司强化风险管控与合规建设，审计监察系统进一步发挥审计监督职能，加强对公

司组织机构和内控建设的指导和提升，对公司健康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5）安全管理方面，公司持续贯彻安全发展理念，构建“三位一体” 防护体系，安全意识进一步提升，安

全管理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隐患排查治理、应急救援演练、技能提升等工作稳步推进，安全管理水平和应急

能力持续提升。

2．下半年工作计划

下半年，公司将继续按照年初部署，以高质量发展为统领，聚焦战略目标达成与经营质效的持续提升，公

司将以数智化转型为引擎，以组织效能升级为保障，全力推进公司迈向高质量的发展新阶段。

下半年重点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一是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化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加强安全教

育培训，多措并举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为公司筑牢安全生产的坚固防线。二是深挖存量市场潜力，深化购

销差综合治理，强化投资全过程管控，驱动增值与创新业务发展，着力培育第二增长曲线，促进公司运营高质

量发展。 三是持续推进低效资产优化、重点工程建设等资产价值管理，强化现金流精细化管理，深化政策研

究与利用，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四是深入推进数智化建设，加快数智化转型升级，为提升公司管理效能

注入新动能。五是加强人才梯队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完善组织体系及激励约束机制，构建赋能培养体系，打

造拼搏奋进、凝心聚力、高效协作的新胜利。

报告期，公司具体经营情况和重要事项详见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许铁良

2025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000407� � � � � �证券简称：胜利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8号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届四次监事会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公司十一届四次监事会会议（临时）通知于2025年8月15日以书面送达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2.本次会议于2025年8月1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

4.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表决，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000407� � � � � �证券简称：胜利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7号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届四次董事会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公司十一届四次董事会会议（临时）通知于2025年8月15日以书面送达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2.本次会议于2025年8月1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

4.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表决，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会议认为，报告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公司2025年上半年实际经营情况，同意报深圳证券交易所披露。

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本议案已经公司十一届四次审计委员会会议（临时）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9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总股本761,191,29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0.02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御银股份 股票代码 00217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谭骅 陈穗娟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高唐路234号9层 广州市天河区高唐路234号9层

电话 020-29087848 020-29087848

电子信箱 zqb@kingteller.com.cn zqb@kingteller.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9,612,754.94 33,960,129.15 -1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619,873.68 9,616,744.13 1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8,966,537.69 8,047,406.04 11.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578,528.24 17,706,603.63 16.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40 0.0126 1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40 0.0126 1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2% 0.56% 0.0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734,107,

792.62

1,725,892,

010.99

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07,871,

009.22

1,698,012,

322.15

0.5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58,24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杨文江 境外自然人 15.11%

115,029,

774.00

86,272,331.00 不适用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中证全指房地产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8% 9,714,400.00 0.00 不适用 0

BARCLAYS�BANK�PLC 境外法人 1.01% 7,701,900.00 0.00 不适用 0

高盛公司有限责任公司 境外法人 0.94% 7,181,770.00 0.00 不适用 0

王韵 境内自然人 0.59% 4,524,400.00 0.00 不适用 0

UBS���AG 境外法人 0.58% 4,403,809.00 0.00 不适用 0

林智敏 境内自然人 0.58% 4,385,400.00 0.00 不适用 0

MORGAN� STANLEY� &� CO. �

INTERNATIONAL�PLC.

境外法人 0.58% 4,381,142.00 0.00 不适用 0

周培铭 境内自然人 0.46% 3,500,000.00 0.00 不适用 0

赵美华 境内自然人 0.38% 2,892,700.00 0.0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股东杨文江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88,612,055股，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26,417,719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115,029,774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15.11%。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杨文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14,178,77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00%。其中，通过普

通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为32,566,719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8.52%，占公司总股本的4.28%；通

过华安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为81,612,055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71.48%，

占公司总股本的10.72%。累计已质押的公司股份为16,65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14.58%，占公司总股

本的2.19%。

2、 公司于2025年7月2日、2025年7月22日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修订〈董

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等修订公司若干治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调整了公司治理结构，监事会职权由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行使，同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管理，修订《公司章程》及附件《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

则》， 废止 《监事会议事规则》。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刊登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制定及修订相关制度的公告》（2025-037号）等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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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18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2025年度中期现金分红规划已经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授权，故本次议案无需再提请股东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基本情况

根据2025年半年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公司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

619,873.68元，截至2025年6月30日，合并报表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821,308,568.61元；母公司期末可供分配

利润656,066,600.58元。 根据“利润分配应当以公司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孰低的原则” ，公

司2025年半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656,066,600.58元。

为切实提升股东回报水平，保持长期积极稳定回报股东的分红策略，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的情况下，经董事会审议，拟定2025年半年度的利润

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761,191,29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02元（含税），不送红

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 本次拟分配现金股利金额1,522,382.58元（含

税），占2025年半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14.34%。

在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若出现股本总额发生变动的情形，公司将

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红总额，具体金额以实际派发时为准。

二、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本次现金分红方案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的规

定及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符合公司发展阶段和经营情况，充分考虑了对投资者的回报，具备合

法性、合规性及合理性。

三、相关决策程序

1、股东会审议情况

2025年5月16日，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度中期

分红方案的议案》，股东大会同意公司现金分红条件：（1）公司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且

累计未分配利润亦为正数；（2）公司现金流可以满足日常经营活动及持续发展的资金需求。现金分红比例上

限：派发现金红利总金额不超过相应期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 股东大会同意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2025年中期（2025年第一季度、半年度、第三季度）分配方案的相关事宜，故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无需提交

股东会审议。

2、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严格遵循《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综合考虑了公司现阶

段的发展状况及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合理平衡了股东当期回报与公司长远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次利润分

配方案具备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因此，审计委员会同意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并同

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3、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盈利水平及现金流状况，现金分红比例与公司当前实际经营状况相匹配，在

充分考虑公司未来经营需要、发展规划以及对投资者回报的基础上制定。 该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及合理性，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四、其他说明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综合了公司经营发展规划和股东合理回报等因素， 不会对公司经营性现金流产生重

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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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5年8月18日14:00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2025年8月8日以邮件方式送达各

位董事。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杨文江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5人，实际出席董事5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要求，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编制程序及内容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反映公司2025年上半年的财务情况和经营成果。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2025年

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5-047）。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761,191,29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股利0.02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利润分配

政策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发展阶段和经营情况，充分考虑了对投资者的回报，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及合理

性。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由董事会在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及期限内制定，无需再提交股

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8日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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